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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09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9日上午以通讯的表决

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

于2018年8月1日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

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

满继续停牌的议案》；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6

月22日开市时起停牌， 公司原计划于2018年8月13日前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

案或草案等相关文件并复牌。但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仍在论证，且涉及

的交易方案细节谈判、尽职调查、法律和审计等工作量较大，相关方案及其他相关事项仍

需进一步商讨和论证， 公司预计无法于2018年8月13日前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预案或草案等相关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

8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复牌日期不晚于2018年9月13日。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2018年8月1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095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雏鹰农牧，证券代码：002477）自2018

年6月22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具体详见2018年6月22日、6月29日、7月6日、7月13日、7

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暨继续停

牌的公告》等公告。

公司原计划于2018年8月13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预案或报告书。但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方案需要进一步论

证和完善，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13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公司股票于2018年9月13

日（星期四）前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停复牌要求以及公司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基本

情况披露如下：

一、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一）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正农牧” ）

1、名称：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10300665973384A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宜阳县莲庄乡马回村

5、法定代表人：张现伟

6、注册资本：9,150万元

7、成立日期：2007年08月31日

8、经营范围：猪的养殖销售；谷物、经济林、果树种植。

9、截止2018年3月31日民正农牧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现伟 20,000,000 21.86%

2 孙祥旗 15,051,000 16.45%

3 张李帅 15,000,000 16.39%

4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农开现代农业产

业基金（有限合伙）

11,600,000 12.68%

5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河

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000,000 8.74%

6 宋宪伟 2,213,000 2.42%

7 凌济政 2,001,000 2.19%

8

中投昆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昆盈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500,000 1.64%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账户 1,218,000 1.33%

10 柯蓉 1,000,000 1.09%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民正农牧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现伟、张李帅，合计持有民正农牧股份35,000,

000股，占民正农牧总股本的38.25%。

（二）信阳万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富油脂” ）

1、名称：信阳万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11503177041107T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平桥区平桥镇中心大道121号

5、法定代表人：张涛

6、注册资本：8,723万元

7、成立日期：2000年04月17日

8、经营范围：食用油脂、油料、饼粕、饲料、粮食、农副土特产品、粮油制品加工，销售；

货运；食品包装容器生产。

9、股权架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4,930 56.52%

2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923 33.51%

3 河南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70 9.97%

合计 8,723 100%

10、控股股东情况：

万富油脂的控股股东为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三）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申粮油” ）

1、名称：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766240497T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胡族小河桥村

5、法定代表人：黄志忠

6、注册资本：3,800万元

7、成立日期：2006年02月06日

8、经营范围：粮油、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

9、股权架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黄志忠 3,000 78.95%

2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 21.05%

合计 3,800 100%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豫申粮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黄志忠。

（四）山信植物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信植物油” ）

1、名称：山信植物油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4697312097G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5、法定代表人：李时军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1日

8、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加工、销售；副产品加工、销售；农副土特

产收购（粮食收购除外）、加工、销售、仓储、货运。

9、股权架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信粮业有限公司 5,100 51%

2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900 49%

合计 10,000 100%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山信植物油的控股股东为山信粮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时军。

（五）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生物” ）

1、名称：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10100268080793L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檀香路3号

5、法定代表人：高天增

6、注册资本：14,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01年10月24日

8、经营范围：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配合饲料、蛋白浓缩饲料的生产、销售；种畜禽生产

经营；兽药的生产与销售；饲料、饲料原料、畜牧设备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畜牧

信息服务畜禽养殖；畜产品的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股权架构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广安生物前五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高天增 63,320,000 45.23%

2 李继平 7,824,000 5.59%

3 付充 5,000,000 3.57%

4 王全亮 4,479,000 3.20%

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712,000 1.94%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广安生物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高天增。

（六）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华种业” ）

1、名称：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94883652P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未上市)

4、法定代表人：魏冬青

5、注册资本：15,510.11万元

6、成立日期：2009年09月18日

7、住所：驻马店市高新区工业园创业大道南侧

8、经营范围：种猪和商品猪的养殖与销售；种猪改良、繁育、及推广；饲料生产销售；畜

产品加工销售；冷链物流等。

9、股权架构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枫华种业前五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枫华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70,060,000 55.12%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赋协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700,000 39.11%

3 北京新时代宏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2.36%

4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菁华新三板1号私募投资

基金

2,583,979 2.03%

5 邝少仪 291,000 0.17%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枫华种业控股股东为枫华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魏冬青先生。

（七）河北汉唐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牧业” ）

1、公司名称：河北汉唐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7768134292Q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刘爱茹

5、注册资本：15,483万元

6、成立日期：2004年4月2日

7、住所：唐县西南京村

8、经营范围：配合饲料加工、销售；大白、长白、杜洛克纯种生产；长白、大白、杜洛克纯

种及长大、大长二元母猪经营，商品猪饲养、销售等。

9、股权架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姚超敏 600 3.9%

2 日照冠华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90 56.1%

3 深圳泽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93 40%

合计 15,483 100%

10、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汉唐牧业的控股股东为日照冠华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王宏

伟。

二、交易具体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标的资产的部分股权，不涉及配套融资。本

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可能根据实际进展情况进行调整， 具体以最终协议为

准。 本次交易对方均为独立第三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

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公司已经与交易对手方分别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等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6月22

日、7月13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期满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具体交易方案及细节尚未最终确定，正式收购协议尚

未签署。

截止目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仍在积极与标的资产

相关方就交易方案等事项进行沟通和协议。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中介机构及进展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中介机构为：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

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截止目前，

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财务审计机构正在有序推进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等工作。

五、本次交易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取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具体方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者报告

书为准）。

六、停牌期间相关进展情况及延期复牌的原因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规定，积极推进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准备工作，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已签署合作意向书等文件并

多次进行沟通，同时，相关中介机构正积极开展尽职调查、审计等工作。

公司股票在停牌之日起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报备，并

根据相关规定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

现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 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论

证，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2个月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

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

计复牌日期不晚于2018年9月13日。

七、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争取在2018年9月13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

告书。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充分披露事

项推进情况，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八、其他说明与风险提示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次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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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简历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8年8月8日，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了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并于

2018年8月9日发布了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2018-041）。 现根据规定对相关人员简历予以

补充（补充部分以加斜加黑字体予以区分）。 具体如下：

1、陈元简历：

陈元，男，1981年出生，法学博士，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9年8月至

2010年7月，先后任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湖南分所）助理审计

员、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2010年8月至2013年9月，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任助理检察

员；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于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任检察员；2016年12月起在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任审计部副总经理， 现任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

监察室副主任。 2017年11月30日起任公司监事，12月2日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元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申晨简历

申晨，男，1987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2013年4月

至今于新疆宏昇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2013年7月至今，担任北京正阳富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3年8月至今，担任北京乾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 担任北京中民银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 经理及公司副总经

理；2015年6月至今担任新疆无解能量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6年7月至今担任

北京和平财富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申晨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向双林简历:

向双林，男，1968年出生。 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日本金泽大学国立癌症研究所访问学者（国

费）；1998年4月至2002年3月， 日本金泽大学国立癌症研究所医学博士（国费）；2002年4月至2002年

10月， 日本金泽大学国立癌症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2年10月至2007年1月， 美国哈佛医学院BIDMC�

医疗中心博士后。 2005年5月至2008年7月，美国Arqule� Inc.�公司任技术顾问； 2006年10月至2008年

7月， 美国Cequent� Pharmaceuticals, � Inc. 任技术顾问；2007年2月至2008年7月， 美国哈佛医学院

BIDMC医疗中心讲师；2008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2月至2015

年1月，湖南师范大学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向双林先生为湖南省“芙蓉学者” 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湖南省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历任）、副会长，湖南省欧美同学会第一届理事

会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历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细胞结构

与功能分会委员、常务理事，国家留学基金委理科评委；湖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湖

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实验室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实验动物学会常

务理事；湖南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政协常委；《中国细胞生物学报》、《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生

命科学研究》、《激光生物学报》、《湖南师大学报（医学版）》等杂志编委；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日本分子生物学学会、美国癌症学会会员，南华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现任湖南博爱康民干细胞组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南

华爱世普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湖南爱世为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南华干细胞再生医学临床转

化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湖南南华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城光（湖南）节能

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向双林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费炜简历：

费炜，男，1964年出生，1987年毕业于上海医疗器械专科学校医用电子仪器系，长江商学院高级工

商管理硕士。 1987至1992年任上海华通开关厂工程师；1992至1999年任职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媒介

经理；1999至2005年任职上海百蒂广告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5至2007年任职广州凯乔广告公司执行

董事；2007至2014�年任职上海中润解放传媒有限公司COO特助、事业拓展部总监、策略与拓展中心总

监；2014至2015年任职黑弧奥美传播集团副总裁；2015至2016年任职上海天业广告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受聘担任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顾问、法国工商会（中国）高级顾问；2016年4月起任南华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2月起任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费炜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陈勇简历：

陈勇，男，197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上海海运学院水运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系毕业。

1996年至2007年，历任湖南证券董事会专干、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至2014年4月，历任方正证

券党委办公室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公司办公室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2014年

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林鹏彬简历：

林鹏彬，男，1973年出生，毕业于中南工学院会计学专业，经济学学士，会计师。1997年7月至1998年

9月，在核工业中南地质局从事会计工作；1998年10月至2004年9月，在湖南证券（后更名为泰阳证券）

工作，历任营业部员工、服务部主管、财务主管等职务；2004年10月至2014年6月，历任方正证券营业部

专员、营销总监、总经理助理，公司总部部门高级经理、部门总监；2014年7月起，曾任湖南赛迪传媒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任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监事；2015年1月起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林鹏彬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朱柏文简历：

朱柏文，男，1990年出生，法学学士，本科学历。 2012年9月至2015年5月，工作于株洲市电视台台部

室；2015年11月至今，工作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18年1月至今，任城光(湖南)

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柏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补充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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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502,400,

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分配现金红利为70,048,

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502,4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深股通持有股份的相关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利润分配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8月16日（星期四）；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8

月17日（星期五）。

三、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2018年8月16日（星期四）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8月17日 （星期

五）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44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2 08*****724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3 08*****204 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08*****582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 （自申请日：2018年8月8日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16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

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9楼

咨询联系人：何如文

咨询电话：0755-23838860

传真电话：0755-23838877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

2018-68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董事长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2月9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从2018年2月9日至2018

年8月8日期间，钟君艳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的集中竞价增持了本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3,930,4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0067%。 钟君艳女士已完成本次增持计

划。 现将增持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钟君艳女士。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国内资本市场长

期投资价值的持续看好。

三、增持计划及方式

自2018年2月9日起六个月内（敏感期除外），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拟增持的股份不低

于300万股，不高于8,491,310股。 本次增持计划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取得。

四、本次增持情况

（一）2018年2月9日起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钟君艳女士增持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股）

增持价格（元）

占总股份的比例（%）

价格区间 平均价格

钟君艳 集中竞价

2018-02-09 1,363,041 7.17-7.98 7.4954 0.13895

2018-02-12 928,500 7.52-7.80 7.6910 0.09465

2018-02-13 524,300 7.58-7.70 7.6591 0.05345

2018-02-14 1,114,600 7.55-7.85 7.7220 0.11362

合计 3,930,441 - 0.40067

（二）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计划前持股数 本次增持计划后持股数

持股数（股） 占比（%） 持股数（股） 占比（%）

钟君艳 56,638,818 5.7737 60,569,259 6.1744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注 285,802,732 29.1344 289,733,173 29.5351

注：含欢瑞联合、天津欢瑞、浙江欢瑞、陈援、钟君艳、陈平、钟金章合并计算之股份

数。

五、其它说明

（一）公司董事长钟君艳女士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在

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

[2015]51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没有导致钟君艳女士及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对本公司的要约收购

行为。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

2018-69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8月9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完成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因我们的疏忽，该公告内容“四、本次增持情况（一）” 表格中的

“增持时间”录入有误。

一、现对该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股）

增持价格（元）

占总股份的比例（%）

价格区间 平均价格

钟君艳 集中竞价

2018-02-09 1,363,041 7.17-7.98 7.4954 0.13895

2017-02-12 928,500 7.52-7.80 7.6910 0.09465

2017-02-13 524,300 7.58-7.70 7.6591 0.05345

2017-02-14 1,114,600 7.55-7.85 7.7220 0.11362

合计 3,930,441 - 0.40067

更正后：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股）

增持价格（元）

占总股份的比例（%）

价格区间 平均价格

钟君艳 集中竞价

2018-02-09 1,363,041 7.17-7.98 7.4954 0.13895

2018-02-12 928,500 7.52-7.80 7.6910 0.09465

2018-02-13 524,300 7.58-7.70 7.6591 0.05345

2018-02-14 1,114,600 7.55-7.85 7.7220 0.11362

合计 3,930,441 - 0.40067

二、该公告的其余内容不变，公司根据上述更正内容，更正了《关于公司董事长完成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更新后的公告内容。

因录入错误及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

2018-087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8月9日，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函告，获悉蔡东青先生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于2018年8月8日被质

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蔡东青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4,500,000

2018-08

-08

2019-01

-15

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78% 补充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8月8日，蔡东青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579,725,785�股，占公司总股

本1,357,159,525股的42.72%，其中锁定股数434,794,339股。

截至2018年8月8日，蔡东青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449,

29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7.50%，占公司总股本的33.11%。

截至2018年8月8日，蔡东青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128,960,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 89.14%， 占公司总股本的

9.50%。

综上所述，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股数合计为578,25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1%。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

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三、风险应对

蔡东青先生所质押的股份目前尚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若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蔡东

青先生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76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7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将

该议案提交2018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7月30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

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8年7月27日）

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情

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8年7月27日）前10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余文胜 163,978,375 20.23

2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0,573,316 8.71

3 孙慧 42,775,059 5.28

4 上海域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219,432 4.84

5 左强 27,047,433 3.34

6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9,115,950 2.36

7 深圳市万达高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16,043,502 1.98

8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6,019,380 1.98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4,378,495 1.77

10 陈新 13,324,189 1.64

二、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8日）前10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余文胜 163,978,375 20.23

2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0,573,316 8.71

3 孙慧 42,775,059 5.28

4 上海域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219,432 4.84

5 左强 27,047,433 3.34

6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925,150 2.33

7 深圳市万达高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16,043,502 1.98

8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6,019,380 1.98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4,378,495 1.77

10 陈新 13,324,189 1.64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8-044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广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8月9日，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控股股东广东省广业集

团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省国资委” ）《关于广

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意见的复函》（粤国资函〔2018〕976

号）。

经研究，省国资原则同意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审核意见，并予以备案。 公司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8年3月17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8-045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8年8月9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总经理王永庆先生的通知，王永庆先生于2014年8月18日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

公司的34,000,000股份已经全部解除质押。 上述质押股份已于2018年8月3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证券质押的相关手续，具体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王永庆 否 34,000,000

2014年 8 月

18日

2018年8月3

日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

82.57%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止，王永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1,1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7%。

王永庆先生本次解除质押股份34,000,000股以后，其持有的股份已不存在质押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公司于2014年9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本次认购对象之一为广发证券资管－

中国银行－广发恒定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恒定7号” ），该股份于2017年9月19日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恒定7号的认购对象全部为本公司的骨干员工，该计划的认购金额为

2亿元，其中1亿元为员工的自有资金，另外1亿元为公司5%以上股东、总经理王永庆先生质

押其个人股票借给员工的资金。

由于王永庆先生质押的股份期限即将到期， 认购恒定7号的绝大部分员工对公司的发

展充满信心，在短期内未有赎回恒定7号份额的意向。 考虑到大部分员工的诉求，公司董事

长郑炳旭先生决定质押其个人股份，将所获资金借予王永庆先生偿还其即将到期的质押贷

款本金。 郑炳旭先生股份质押的公告详见公司2018年7月20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因此，王永庆先生原质押的股份已于近日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